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

甲方：北京博大开拓热力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明确工程（含设施、设备维修）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工程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保障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障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机组年度维保
工程施工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24号
二、甲方安全责任

（一）依据国家、北京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乙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但不因此减轻乙方责任。

（二）对乙方的施工作业有权进行全过程监督，对存在的安全隐患（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危险状态和管理上的缺陷）有权及时提醒、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三）有权审查乙方的安全生产条件（包括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施工资质、人员资质、现场管理等），当发现乙方安全生产条件不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或本协议约定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停工整顿，整顿措施经甲方认可后方可重新复工。并按有关规定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
（四）有权对乙方施工作业中的违法、违规、违反甲方管理制度的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甲方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处罚。

（五）为乙方提供施工作业现场及毗邻区域内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地下管线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但不对乙方据此做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六）不得向乙方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七）不得明示或暗示乙方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

（八）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

三、乙方安全责任

（一）贯彻落实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保证安全生产，对承包施工区域的安全生产管理负全责。

（二）具备与工程性质相适应的相关资质。

（三）加强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各项施工资质、施工方案、安全管理措施、应急预案等各项施工手续齐全后方可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

（四）施工过程必须文明施工、绿色施工，严禁野蛮施工。

（五）项目负责人以及安装拆卸工、起重工、电工、电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六）接受并积极配合甲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整改。

（七）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甲方管理制度的接受甲方的处罚。

（八）施工前，应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现场安全交底后方能上岗作业。

（九）在施工现场设置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措施，各项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满足施工安全防护要求。

（十）对施工中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乙方应制定具体的安全防护措施，应急预案，明确现场监护人员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十一）施工使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电气设备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且机械性能良好，安全防护装置齐全、灵敏、有效。

（十二）乙方不准转包，不准擅自分包。如确需分包的，分包单位必须具备相关资质，乙方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并对此产生的行为负全责。

（十三）要对施工现场的危险源、环境因素风险进行辩识和评估。在施工作业场所，要严格按照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施工。

（十四）加强现场消防管理工作，配备充足、有效的灭火器，确保安全。

（十五）负责安全警示标识的设置，警示防护栏和警示灯明显、有效。

（十六）按规定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管理其正确使用。

（十七）不得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

（十八）加强对各类人员的管理，实行实名管理，防止违法犯罪分子混入其中，并加强内部治安保卫管理，确保不发生治安案件。

（十九）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和人身伤害事故，由乙方负责，并应立即组织抢救，立即报告甲方。

（二十）乙方必须承担事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支付伤亡人员的全部费用。

（二十一）乙方发生各类事故时，不管事故的责任在任何方，乙方必须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二十二）由于乙方责任造成甲方资产损失和人员伤害的，由乙方全额赔偿。
四、其他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协议为双方已签订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之组成部分，与主合同有效期限相同，本协议条款与主合同条款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日期：

